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106年10月

衛生福利部

醫療機構廢棄物及廢水
實務管理暨示範觀摩研討會



廢棄物法規修訂及分類規
定相關說明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年10月19日

建置並推動循環型經濟概念

總統就職演說：
對各種污染的控制，我
們會嚴格把關，更要讓
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
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
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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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理法

– 63年7月26日制定，經多次修正。係為改善環境
衛生，並規範廢棄物清理，以維護國民健康。

– 廢棄物管理政策之規劃，期望能同時兼顧社會
福利、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等永續發展精神，
達成廢棄物產生量最小化及資源回收再利用量
最大化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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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理法

– 廢棄物分類

• 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
尿、動物屍體等(修正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定義，
將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納入一般廢棄物)

• 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之廢棄物

– 廢棄物清理責任

• 一般廢棄物：主要由執行機關負責清除處理

• 事業廢棄物：事業單位自行、共同或委託清除處理

• (有害事業廢棄物是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
其濃度或數量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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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棄
物

一般
廢棄物

事業
廢棄物

執行機關回收清理

基管會系統運作
是

目的
事業
主管
機關

環
保
機
關

廢棄物管理架構

自行清除、處理

共同清除、處理

委託清除、處理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之方式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執行機關
事業之處理設施之餘裕處理量
指定公營事業設置清除處理設施

依促參法設置清除處理設施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置清
除、處理設施

權責機關

再利用

廢清法第28條

廢清法第39條

清理方式

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

執行機關指定之方式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方式

應回收
廢棄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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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變動概況
 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於103年新增

「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

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

於105年增訂產生一定量廚餘之業者須申報其產出、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廢棄物清理法於106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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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
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第十項

下列廢棄物，除依公告事項八規定外，免依本公告規定連線申報其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一) 屬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應回收廢棄物，且納入中央主管機關資
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認證補貼者。
(二) 員工生活性廢棄物︰指員工辦公室生活中所產出之垃圾。
(三) 廢鐵、廢紙、廢單一金屬料（銅、鋅、鋁、錫）。
(四) 廚餘實際或設計最大月產量平均每日十六公斤以下或每年六公噸以下
者。但產生廢棄食品之超級市場及零售式量販業所產生之廚餘，仍應依規
定申報。
(五)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公告之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之廢塑膠（容
器）、廢玻璃（瓶、屑）。
(六)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但該公告有特別規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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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上整體變動概況(1060118)

• 本次修正15條條文，新增3條
條文，共增修訂18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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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1/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2條
(修正)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
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
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
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
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
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

1.增訂「廢棄物」
定義。

2.修正一般廢棄物
及事業廢棄物定
義，明定事業廢
棄物為「事業活
動產生」者，並
將員工生活廢棄
物納入一般廢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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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2/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2條之1
(新增)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
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

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
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
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新增事業產出物認定
為廢棄物之規定。

第14條第
2項
(修正)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執行機關得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
之方式辦理。

第2項新增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得公告一般
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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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3/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28條
(修正)

(第6項)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
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
廢棄物後，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
並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
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
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
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第8項)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
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
於必要時得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
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第9項)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1.第6項增訂執行機
關應於處理一般
廢棄物後，仍有
餘裕處理能量時，
始得受託處理事
業廢棄物。

2.第8項中央主管機
關必要時得統一
調度使用現有廢
棄物清理設施。

3.第9項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調度
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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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4/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30條
(修正)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
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
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
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
環境改善責任。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
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明定事業應盡相
當注意義務，並
負連帶妥善清理
及 環 境 改 善 責
任。

2.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相當注意
義務之認定、管
理措施準則。

第31條
(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
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審查作
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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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準則草案重點

• 事業委託清理廢棄物應採取之管理措施。（草案第二條、
第三條）

• 事業得委託相關公（協）會、專業技師、專業機關（構）
協助辦理管理措施及其範疇。（草案第四條）

• 委託事業就受託者違反本法規定情形，主動通報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推定其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草案第五條）

• 事業得促請所屬公（協）會針對受委託之處理及再利用機
構進行聯合查訪，其查訪結果應供會員事業參考。（草案
第六條）

• (本草案於106年7月11日預公告，並於7月19、25、26日辦理公聽研商會，已
將各界意見納入研析參考，刻正辦理相關法制作業，預計107年1月底前發布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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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5/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39條
(修正)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
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
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
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
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
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
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增訂涉2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共通性再利
用之事業廢棄物，例
如廚餘、廢紙等事業
廢棄物，有統一規範
必要者，將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再利用管
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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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6/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39條之1
(新增)

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環境
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

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需加強管

制者。
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率、

樣品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1.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之再利
用產品，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負責產品流向
追蹤管理，必要
時 實 施 環 境 監
測。

2.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訂定再利用
產品環境監測相
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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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7/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第41條
(修正)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新增第8款「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得免取得清除、
處理許可文件之但書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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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說明(8/8)

條次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說明

罰 則 （ 第
45 、 46 、
48 、 52 、
53 、 55 、
56 、 58
條）
(修正)

請參閱會議附件。 加重有期徒刑刑度，
並提高罰金及罰鍰金
額。

第63條之1
(新增)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程

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違法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裁處，
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前項所得利益認定、核算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裁罰準則及不法利
得核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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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廢清法修法，完善法規制度

措施 今年度 中長程

措施1
研擬發布共通性
事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分批
分階段納入所有
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作為未來再
利用管理基礎

1. 106年12月發布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2. 廢鐵、廢紙、廢玻璃、廢塑膠、
廢單一金屬(銅、鋅、鋁、錫)及
廢水泥電桿、廚餘、廢食用油等
8項(1012第二次預告)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列為優先管制目標

1. 未來優先檢討廢潤
滑油、廢木材、廢
酒糟、酒粕、酒精
醪、廢釀酒污泥、
廢石膏與廢橡膠等
6項

2. 持續檢討必要由本
署訂定管理方式之
種類

措施2
研擬公告應流向
追蹤及實施環境
監測之再利用產
品

1. 106年12月公告「應進行流向追
蹤之再利用產品」

2. 優先公告煤灰、電弧爐煉鋼爐碴
（石）及廢鑄砂等3項(1006第
二次預告)以「工程填地材料」
或「道路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
為應進行流向追蹤之再利用產品

持續檢討再利用產品
有用於填海或填築土
地者、有不當利用、
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
健康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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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大部分的廢棄物是無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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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廢棄物流向

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焚化

化學處理

有害/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焚化

掩埋場

有害灰渣固化/穩定化

滅菌/絞碎

一般事業廢棄物

可燃性

資源性

不可燃性

不可燃性

基因毒性廢棄物
/廢化學品

感染性廢棄物
廢尖銳器具

堆肥
廚餘/生質性

可燃性

資源性

19



權責分工

衛福部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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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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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醫院產生之廢棄物分類
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廢棄物

一般
廢棄物

事業
廢棄物

一般事業
廢棄物

有害事業

廢棄物

列表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

有害特性認定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者

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

混合五金廢料

生物醫療廢棄物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戴奧辛事業廢棄物

多氯聯苯事業廢棄物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易燃性事業廢棄物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

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

一般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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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醫院產生之廢棄物分類

混合五金廢料

生物醫療廢棄物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易燃性事業廢棄物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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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生物醫療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106.05.12）

第三條 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如下：

三、生物醫療廢棄物：指醫療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

等級第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

工廠，於醫療、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材料製造過程中產生附表

三所列之廢棄物。

附表三

一、基因毒性廢棄物
(一)屬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二)可能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二、廢尖銳器具

三、感染性廢棄物
(一)廢棄之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

(二)病理廢棄物

(三)血液廢棄物

(四)受污染動物屍體、殘肢及墊料

(五)手術或驗屍廢棄物

(六)實驗室廢棄物

(七)透析廢棄物

(八)隔離廢棄物

(九)受血液及體液污染廢棄物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體或環境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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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生物醫療廢棄物定義1/2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106.05.12）

項目 成分與說明

一、基因毒性廢棄物

(一)屬致癌之細胞毒

素或其他藥物

azathioprine, chlorambucil(氮芥苯丁酸), chlornaphazine, 

ciclosporin, cyclophosphamide(環磷醯胺), melphalan(氮芥苯

丙胺酸), semustine, tamoxifen(它莫西芬), thiotepa(沙奧特

帕), treosulfan. 

(二)可能致癌之細胞

毒素或其他藥物

azacitidine, bleomycin, carmustine, chloramphenicol(氯絲菌

素), chlorozotocin, cisplatin, dacarbazine, 

daunorubicin(道諾魯比辛), dihydroxymethylfuratrizine, 

doxorubicin(杜薩魯比辛), lomustine, methylthiouracil(鉀硫

尿酮), metronidazole(硝基甲嘧唑乙醇), mitomycin, nafenopin, 

niridazole, oxazepam(歐沙氮平), phenacetin(非那西汀), 

phenobarbital(苯巴比妥), phenytoin(二苯妥因), procarbazine

hydrochloride, progesterone(黃體素), sarcolysin, 

streptozocin, trichlormethine. 

二、廢尖銳器具

指對人體會造成刺傷或切割傷之廢棄物品，包括注射針頭、與針頭

相連之注射筒及輸液導管、針灸針、手術縫合針、手術刀、載玻片、

蓋玻片或破裂之玻璃器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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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生物醫療廢棄物定義2/2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106.05.12）

項目 成分與說明

三、感染性廢
棄物

(一)廢棄之微生物培
養物、菌株及相
關生物製品

指廢棄之培養物、菌株、活性疫苗、培養皿或相關用具，及感染性生物材料製造過程生之廢
棄物。

(二)病理廢棄物
指手術或驗屍所取出之人體組織、器官、殘肢、體液等。但不含頭顱、屍體、頭髮、指甲及
牙齒。

(三)血液廢棄物 指廢棄之人體血液或血液製品，包括血餅、血清、血漿及其他血液組成分。

(四)受污染動物屍體、
殘肢及墊料

指接受微生物感染之實驗動物屍體、殘肢及其墊料，包括經檢疫後廢棄或因病死亡者。

(五)手術或驗屍廢棄
物

指使用於外科手術治療、驗屍或解剖行為而廢棄之衣物、紗布、覆蓋物、排泄用具、褥墊、
手術用手套。

(六)實驗室廢棄物
1.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及第四級實驗室所生之廢棄物皆屬之。
2.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實驗室中與微生物接觸之廢棄物，包括拋棄式接種環及接種針、檢體、

手套、實驗衣、拋棄式隔離衣等。 "

(七)透析廢棄物
指進行血液透析時與病人血液接觸之廢棄物，包括拋棄式導管、濾器、手巾、床單、手套、
拋棄式隔離衣、實驗衣等。

(八)隔離廢棄物 指收容患傳染病病人之隔離病房所出之廢棄物。

(九)受血液及體液污
染廢棄物

指其他醫療行為所生與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或排泄物接觸之廢棄物，包括各類廢棄之蛇
型管、氧氣鼻導管、抽痰管、導尿管、引流管等，及沾有可流動人體血液、精液、陰道分泌
物、腦脊髓液、滑液、胸膜液、腹膜液、心包液或羊水且可能導致滴濺之廢棄物。但不含止
血棉球、使用過之個人衛生用品、沾有不可流動或不可吸收之人體分泌物的紗布、包紮物、
尿布、面紙及廁所衛生紙等。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體或環境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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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常見代碼表

項目 代碼

廢石膏（非再利用類） D-0401

其他廢玻璃、陶瓷、磚、瓦及黏土等混合物 D-0499

有機性污泥 D-0901

無機性污泥 D-0902

污泥混合物 D-0999

其他單一非有害廢金屬或金屬廢料混合物（廢牙冠） D-1399

非有害顯影液 D-1501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D-1504

非有害性混合廢液 D-1599

滅菌後之非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D-2101

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 D-2199

廢X光片－PET片 D-2201

廢X光片－醋酸纖維片 D-2202

廢X光片－混合廢片 D-2299

廢藥品(人體或動物使用者) D-2409

其他未歸類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D-2499

廢電鍍金屬 D-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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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利用事業廢棄物常見代碼表

項目 代碼

廢塑膠（瓶、罐、杯）

R-0201
醫療用廢塑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 管、廢針筒、廢藥水桶）

廢玻璃（瓶、屑、平板玻璃、滅菌處理後之廢玻璃） R-0401 

廢石膏模（屑、塊、粉） R-0408

廢紙 R-0601

廢金屬（藥罐、機械器具及滅菌處理後之廢金屬） R-1308

廢牙冠（經滅菌處理後之廢牙冠） R-1309

廢尖銳器具（注射針頭、與針頭相連之注射筒及輸液導管、針灸針、手
術縫合針、手術刀、載玻片、蓋玻片或破裂之玻璃器皿）

R-2101

廢攝影膠片(卷)（包括X光膠片及以PET為片基材質的廢攝影膠片） R-2201

廢顯/定影液 R-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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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常見代碼表

項目 代碼

四氯乙烯 B-0159

三氯乙烯 B-0160

毒性化學物質混合物或廢棄容器 B-0199

環氧乙烷 B-0335

甲醛（福馬林） B-0337

汞及其化合物(總汞) C-0101

廢顯影液，銀含量高於5mg/L或濃度未知者 C-0107

廢定影液 C-0108

四氯乙烯 TCLP>0.7ppm C-0132

三氯乙烯 TCLP>0.5ppm C-0133

易燃性事業廢棄物：二甲苯、甲醇、丙酮、異丙醇、乙醚 C-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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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新代碼 舊代碼

廢尖銳器具 C-0504 C-0504

基因毒性廢棄物 C-0512 C-0512

廢棄之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 C-0514 C-0501

病理廢棄物 C-0513 C-0502

血液廢棄物 C-0513 C-0503

受污染動物屍體、殘肢及墊料 C-0513 C-0505

手術或驗屍廢棄物 C-0514 C-0506

感染性廢棄物 實驗室廢棄物 C-0514 C-0507

透析廢棄物 C-0514 C-0508

隔離廢棄物
C-0513

C-0509
C-0514

受血液及體液污染廢棄物 C-0514 C-0511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對人體或環境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

刪除 C-0510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C-0599 C-0599

生物醫療廢棄物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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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32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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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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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含基因毒性)貯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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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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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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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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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有害事業廢棄物設施標示

貯存場所名稱 易燃性廢棄物貯存區

總貯存量
貯存區容積: 12 m3

最大貯存量: 30 公噸

廢棄物種類 廢有機溶劑

備註

接觸者注意事項：

1.劇毒。

2.易燃。

易燃性廢棄物
貯存區

嚴禁煙火

白底
紅字
黑框

http://medwaste.epa.gov.tw/Contents/M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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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廢尖銳器具)貯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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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感染性廢棄物)貯存容器

41



生物醫療廢棄物標示

舊 新

10公分以上

http://medwaste.epa.gov.tw/Contents/M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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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廢尖銳器具)容器標示

廢棄物名稱：廢棄針頭

事業名稱：好健康醫院

貯存日期：2017.01.25

重量：1.2 公斤

清除機構名稱：安全環保公司

處理機構名稱：真乾淨環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

http://medwaste.epa.gov.tw/Contents/M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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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容器標示(廢尖銳器具送焚化處理)

廢棄物名稱 廢棄針頭

事業名稱 好健康醫院

貯存日期 2017.01.25

重量 1.2 公斤

清除機構名稱 安全環保公司

處理機構名稱
真乾淨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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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感染性廢棄物)容器標示

廢棄物名稱：透析廢棄物

事業名稱：好健康醫院

貯存日期：2017.01.25

重量：1.2 公斤

清除機構名稱：安全環保公司

處理機構名稱：真乾淨環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貯存溫度：3oC

備註

http://medwaste.epa.gov.tw/Contents/M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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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醫院)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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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醫院)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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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廢棄物貯存條件
類別 規定

一般事業廢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別、特定種類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其數量與特性，
公告貯存期限及申請延長貯存期限申請方式。(第六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

貯存以一年為限

於期限屆滿二個月前向貯存設施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並以
一次為限，且不得超過一年。

特殊情形，檢具貯存計畫書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初審同意後，轉中
央主管機關複審同意後，得延長其貯存期限。 (第七條)

生物醫療廢棄物

感染性廢棄物：

5℃以上：1日以內

0~5 ℃，冷藏： 7日以內

0 ℃以下，冷凍： 30日以內

廢尖銳器具：

以一年為限

(第八條)

48

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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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車輛規範

清除機構名稱：安全環保公司

清除機構電話：03-1234567

清除許可證號：環署廢甲字第00000號

廢棄物名稱：易燃性廢棄物

防洩漏、逸散
或污染環境

攜帶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及
緊急應變處理器材

不相容廢棄
物分車清除

GPS(「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
及其規定（102.06.10）」附件一
二廢棄物)

機構名稱、電話
號碼及區別有害
事業廢棄物特性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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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清除車輛規範

（離島船運過程經環保局許可，可不必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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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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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

– 可燃性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以熱處理法處理。

– 人體或動物使用之廢藥品：以熱處理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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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

– 含汞及其化合物：

乾基每公斤濃度達二百六十毫克以上者，應回收元素

汞，其殘渣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試驗結果汞溶出量應

低於○‧二毫克／公升； （例如：汞齊、汞）

乾基每公斤濃度低於二百六十毫克，以其他方式中間

處理者，其殘渣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試驗結果應低於

○‧○二五毫克／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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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

– 基因毒性廢棄物：以熱處理法或化學處理法處理

– 廢尖銳器具：以熱處理法處理或滅菌後粉碎處理

– 感染性廢棄物：

• 原則：以熱處理法處理

• 例外：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手術或驗屍廢棄物、

實驗室廢棄物、透析廢棄物、受血液或體液污染廢棄物，亦可經

滅菌後破壞原形處理。無法破壞原形者，應標示產出事業名稱、

滅菌方式、滅菌人員或事業名稱、滅菌日期、滅菌效能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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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菌處理後未破碎廢棄物標示

產出事業名稱 好健康醫院

滅菌方式 蒸氣滅菌

事業名稱 真乾淨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菌人員 王大明

滅菌日期 2017.01.25

滅菌條件
▊121℃、1.06 kg/cm2、60分鐘

135℃、2.18 kg/cm2、45分鐘

滅菌效能測試結果 生物指示劑：-／-

化學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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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滅菌處理規定
 處理標準：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95.12.14）」

第2條第1項第13款之規定，為指標微生物削減率（reduction rate）至少

須達99.999%。

 效能測試之標準程序：

 生物醫療廢棄物滅菌效能測試方法－嗜熱桿菌芽孢測試

 生物醫療廢棄物滅菌效能測試方法－化學指示劑檢測法

 操作規定：

 「部分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滅菌處理標準及相關規定」

 「增列化學殺菌法為部分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滅菌處理方法及其相關規定」

 「增列微波消毒法為部分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滅菌處理方法及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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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高溫高壓滅菌處理

操作條件

1.溫度：攝氏121度以上

壓力：每平方公分1.06公斤以上

加熱時間：60分鐘以上

2.溫度：攝氏135度以上

壓力：每平方公分2.18公斤以上

加熱時間：45分鐘以上

機械性測試 溫度、壓力、時間連續監測

化學性測試 每次操作（即每鍋）對於滅菌物使用測試紙或測試膠帶或蒸氣鐘

生物性測試
每月至少以嗜熱桿菌芽孢（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 spores）生物測試
瓶（生物培養苗），分置於鍋中及滅菌物容器中，完成操作一次生物性測試

填充率 滅菌鍋之裝載容量，不得超過鍋內總容積之80%

滅菌後破壞原
形

廢棄之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手術或驗屍廢棄物、實驗室廢棄
物、透析廢棄物、受血液及體液污染廢棄物

滅菌後粉碎 廢尖銳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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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及技術
焚化處理

滅菌處理
(高溫高壓法)

感染性廢棄物
(病理、血液類)

感染性廢棄物
(物品、器具類)

廢尖銳器具

基因毒性廢棄物

•溫度：>1000℃
•DRE：>99.9%
•燃燒氣體滯留時間：>1秒

• 生物、化學測試
• 121℃、1.06  kg/cm2、60 min
• 135℃、2.18  kg/cm2、45 min

底渣掩埋

粉碎、
破壞原形

塑膠料、
塑膠產品

一般事業廢
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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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C-05類）處理設施一覽表

類

型 
機構名稱 

許可 
處理量

許可證類型 
許可證 

有效期限 
月平均 
收受量 

餘裕量 

公

民

營

處

理

機

構 

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504 甲級處理許可 109/08/25 126 378

達闊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180 甲級清理許可 106/11/06 174 6

環瑋醫療廢棄物處理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 234 甲級清理許可 108/12/31 230 4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900 甲級處理許可 108/12/31 937 -

國鉅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208 甲級處理許可 108/04/05 179 29

漢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160 甲級處理許可 108/07/02 111 49

小計 2,186     1,756 467
共

同

處

理 
機

構 

高雄醫療廢棄物處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180 衛福部許可 108/12/31 106 74
花蓮縣醫師公會(花蓮醫療區域醫療廢棄物

共同處理體系)(花蓮縣) 
75 衛福部許可 107/12/31 49 26

有限責任臺中市環保科技處理設備利用合作

社(臺中市) 
15 衛福部許可 107/12/31 3 12

小計 270     158 112
 

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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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機構名稱 
許可 

處理量 
許可證類型 

許可證 
有效期限 

月平均 
收受量 

餘裕量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設

置
機
構

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桃園市) 900 經濟部許可 (無期限) 416 484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

理廠(彰化縣) 
900 經濟部許可 (無期限) - 900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

廠(高雄市) 
900 經濟部許可 (無期限) - 900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南市) 1 科技部許可 (無期限) 0 1

小計 901     416 485

再
利
用 

吉祥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279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8/12/31 236 43
茂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義縣) 150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7/12/31 134 16
丰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200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6/12/31 56 144
丰偉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200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6/4/30 27 173
丰梵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 300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7/6/30 1 299
醫會環保有限公司（臺南市） 21 衛福部再利用許可 109/2/14 - 21

小計 1150   455 674
總計 4,507   2,785 1,759 

  註：1.單位：公噸/月
2.月平均收受量以105年資料計算
3.餘裕量=許可量-月平均收受量
4.日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於106/6/7發證，許可處理量:250、有效期限:111/6/6

生物醫療廢棄物（C-05類）處理設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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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清除、處理機構管理

處理機構清除機構產源

聯單申報 聯單申報 聯單申報

營運記錄 營運記錄

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清除許可 處理許可

貯存、分類

GPS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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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63



紀錄－申報(事業機構)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

錄妥善保存三年以上，以供查核。（廢清法第37條）

 遞送聯單，應保存三年，以供查核。（設施標準第17條）

 事業自行紀錄資料應保留三年，以供查核。（設施標準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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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除至院外應記錄事項

記錄（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95.12.14.）第十五條）

日期 種類 數量 車號 清除機構 處理機構 駕駛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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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 單 編 號    

2 .事 業 機 構   3 .清 除 者   

4 .處 理 者 或 最 終 處 置 者   5 .清 運 日 期 及 時 間   

6 .廢 棄 物 清 除 機 具 車 號     

事  業  廢  棄  物  描  述  

7 .產 生

行 業 別  

8 .製 造

程 序  

9 .原 廢

棄 物 代

碼  

1 0 .物 種  
1 1 .物 理

性 質

1 2 .有 害

特 性  

1 3 .主 要

( 有 害 )

成 分

1 4 .清 理

方 式  

1 5 .廢 棄

物 顏 色

1 6 .容 器

數 量  

1 7 .廢 棄

物 重 量

( 公 噸 )

           

           

1 8 .處 理 場 ( 廠 ) 地 址 ( 或 最 終 處 置 場 ( 廠 )

地 址 )   
 

1 9 .處 理 方 法    

2 0 .處 理 ( 場 ) 廠 收 受 日 期 及 時 間  

( 或 最 終 處 置 收 受 日 期 及 時 間 )   
 

2 1 .處 理 ( 場 ) 廠 完 成 日 期 及 時 間  

( 或 最 終 處 置 完 成 日 期 及 時 間 )   
 

茲 保 證 上 述 事 業 所 委 託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已 妥 善 處 理 ( 許 可 內 容 如 附 件 )  

處 理 者  :           ( 請 蓋 機 構 印 鑑 及 負 責 人 簽 名 蓋 章 )  

負 責 人  :  

 

處 理 技 術 員  :           ( 簽 名 蓋 章 )  

 

                     中 華 民 國 _ _ _ _ _ _ 年 _ _ _ _ 月 _ _ _ _ 日   

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 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 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格式（9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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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類：分類/代碼

2  貯存：容器／設施／設施／標示

3  清除：車輛

4  處理：焚化／滅菌

5  紀錄：自行記錄／聯單／網路申報／妥處文件

6  委外管理：合約

67



合約簽定時機與方式

法規條項 內容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 第四十三條

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者，清除前應先與受託

處理者簽訂書面契約或取得執行機關出具同意處理

之證明文件，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面契約。

前項書面契約或同意處理證明文件須載明事業

廢棄物種類、數量及期限，始得自行清除或委託清

除至該廢棄物受託處理者處理。

68

與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合約要項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104.12.30）

–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事先與委託人訂定

契約書，並保存三年，以備主管機關查驗。但受託清除、處理因天

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物者，不在此限。

– 前項契約書應附有效許可證之影本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清除或處理之工具、設備、方法、頻率、相關場所。

三、委託期間。

四、處理機構廢棄物之最終處置地點及數量。

五、因故無法執行契約或其他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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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福部許可再利用機構之合約要項

• 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4.12.30)第10條

– 取得再利用許可證之再利用機構於經營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業務前，應與

事業訂定契約書，並於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

本部備查，並副知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變

更契約書內容或終止契約時，亦同。

–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二、再利用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

三、契約書有效期限。

四、該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再利用之廢棄物處置方

式。

五、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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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主管事業委託清除或再利用之合約要項

• 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4.12.30)第17條

– 事業機構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再利用機構及合法運輸業、公

民營清除機構或共同清除機構簽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

–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清除或再利用量。

四、契約書有效期限。

五、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再利用之廢

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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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合約要項

• 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1.01.30）第12條

–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營運機構接受委託貯存、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
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並於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契約書影本
報送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及委託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變更契約書內容或終止契約時，亦同。但受託清除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
生之廢棄物者，不在此限。

–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性質及數量

二、貯存、清除或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場所

三、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等執行貯存、清除或處理之最低標準

四、營運機構因自行停業或宣告破產時，對其尚未清除或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
計畫

五、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六、其他經經濟部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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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物質永續循環利用，珍惜有限自然資源。

生物醫療廢棄物在安全管控下，

資源利用效率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

充分運用科技與技術，可大幅提升廢棄物的

管理效能，才能徹底解決廢棄物的問題，達到

循環經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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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現況統計(1/3)
105年大型垃圾焚化廠一般事業廢棄物部門別統計

部門別 申報公噸數

工業 426,473 

其他 232,619 

營建 123,894 

醫療 60,800 

交通 4,341 

農林漁牧 4,301 

教育 3,248 

國防 518 

總計 856,194 

註：其他指清除處理業、農產運銷、超市、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旅館等



現況統計(2/3)
105年大型垃圾焚化廠一般事業廢棄物部門別統計(續)
排序 項目 申報公噸數 百分比 排序 項目 申報公噸數 百分比

1 D-1801生活垃圾 165,088 38.7 1 D-0299廢塑膠混合物 86,418 20.3
2 D-0299廢塑膠混合物 88,629 20.8 2 D-1801生活垃圾 68,244 16.0
3 D-0699廢紙混合物 69,954 16.4 3 D-0899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21,046 4.9
4 D-0901有機性污泥 20,218 4.7 4 D-0102植物性廢渣 13,157 3.1
5 D-0899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16,486 3.9 5 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12,644 3.0
6 D-0799廢木材混合物 9,036 2.1 6 D-0699廢紙混合物 10,588 2.5
7 D-0202廢樹脂（D-0201除外） 7,599 1.8 7 D-0399廢橡膠混合物 9,297 2.2
8 D-0399廢橡膠混合物 6,418 1.5 8 D-0799廢木材混合物 6,827 1.6
9 D-0101動物性廢渣 6,050 1.4 9 D-0803廢布 1,448 0.3

10 D-0801廢纖維 6,006 1.4 10 D-0199動植物性殘渣混合物 726 0.2
其他項目合計 30,989 7.3 其他項目合計 2,223 0.5
工業部門別合計 426,473 100.0 其他部門別合計 232,619 100.0

排序 項目 申報公噸數 百分比 排序 項目 申報公噸數 百分比
1 D-0299廢塑膠混合物 49,705 40.1 1 D-1801生活垃圾 56,553 93.0
2 D-1801生活垃圾 47,307 38.2 2 D-2199一般性醫療廢棄物混合物 3,072 5.1
3 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12,015 9.7 3 D-0899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638 1.0
4 D-0799廢木材混合物 7,354 5.9 4 D-0699廢紙混合物 206 0.3
5 D-0899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4,132 3.3 5 D-0799廢木材混合物 97 0.2
6 D-0699廢紙混合物 1,656 1.3 6 D-2101滅菌後之非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81 0.1
7 D-2499其他未歸類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1,370 1.1 7 D-0299廢塑膠混合物 79 0.1
8 D-0399廢橡膠混合物 187 0.2 8 D-0199動植物性殘渣混合物 41 0.1
9 D-0701廢木材棧板 147 0.1 9 D-0102植物性廢渣 34 0.1

10 D-0801廢纖維 19 0.0 10 D-0803廢布 0 0.0
營建部門別合計 123,894 100.0 醫療部門別合計 60,800 100.0

現況統計(3/3)
105年大型垃圾焚化廠部門別產生量
編號 焚化廠名稱 工業 其他 營建 醫療 交通 農林漁牧 教育 國防 小計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27,578 9,219 1,785 1,222 3 0 49 0 39,856
2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 1,060 19,229 9,234 8,012 204 0 483 171 38,393
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 592 9,476 2,612 3,429 298 0 304 91 16,801
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 550 7,575 1,765 3,390 296 0 352 91 14,020
5 新北市新店垃圾焚化廠 0 69 8,796 0 0 0 0 0 8,865
6 新北市樹林垃圾焚化廠 2,318 12,683 14,425 4,581 0 0 0 0 34,006
7 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11,938 10,887 18,537 0 209 0 114 0 41,685
8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34,485 335 16 0 0 0 0 0 34,836
9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6,841 1,144 5,698 2,543 233 360 31 3 16,853

10 新竹市垃圾資源回收廠 26,271 9,440 6,319 2,130 185 0 0 0 44,346
11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 8,498 543 616 522 57 2 0 0 10,239
12 臺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3,748 8,589 649 4,067 0 0 0 0 17,053
13 臺中市后里資源回收廠 11,033 1,553 790 1,681 0 1 0 0 15,058
14 臺中市烏日資源回收廠 29,379 3,416 1,689 0 399 0 788 0 35,671
15 彰化縣溪州垃圾焚化廠 5,325 1,174 3 1,187 58 21 0 0 7,767
16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36 0 0 0 0 0 0 0 36
17 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 27,854 9,535 336 5,611 198 1,577 96 162 45,369
18 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 9,391 4,042 1,540 2,103 15 0 60 0 17,150
19 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25,323 3,835 216 2,190 0 6 303 0 31,874
20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 0 0 0 743 0 0 0 0 743
21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40,212 12,331 5,365 6,616 1,329 1,587 6 0 67,446
22 高雄市仁武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98,267 42,918 6,493 4,257 162 449 43 0 152,589
23 高雄市岡山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41,855 32,784 35,649 5,375 207 265 618 0 116,754
24 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13,920 31,842 618 1,883 489 31 0 0 48,784

426,473 232,619 123,151 61,543 4,341 4,301 3,248 518 856,194



oo廠垃圾焚化廠因應年底歲修
禁收或減收一般事業廢棄物(1/2)

oo廠垃圾焚化廠因應年底歲修
禁收或減收一般事業廢棄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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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廢水管理實務
相關規定說明

醫療院所廢水管理實務
相關規定說明

大綱

壹、管制現況

貳、廢水特性與典型處理程序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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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管制現況

•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計管制59種事業

– 修正草案新增「再生水經營業」、「畜牧糞尿或生質能資源
化處理中心」二種業別，管制業別達6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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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 定義 適用條件 備註
55.醫院、
醫 事 機
構

(1)醫院或設置洗腎治
療床(台)之診所。

(2)捐血機構、病理機
構 或 醫 事 檢 驗
所。

1.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一○立方公

尺(公噸/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

鉻、銅、氰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
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3)病床數二○床以上。
2.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二○立方公
尺(公噸/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
鉻、銅、氰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
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3)病床數二○床以上。

事業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
保護區內、區外之認定，
以放流口所在位址為準；
無放流口者，以事業所在
位址為準。
(修正草案106.6.12)

壹、管制現況(續)

• 醫院、醫事機構處理後之放流水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 BOD 、COD 、SS 、大腸桿菌群等4項

– 水溫、pH等44項共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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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限值 項目 限值

BOD 30 氟鹽 15

COD 100 硝酸鹽氮 50

SS 30 氨氮 10 (保護區內)

大腸桿菌群 200,000 正磷酸鹽 4 (保護區內)

水溫 非海洋
38℃以下 (5月-9月)
35℃以下 (10月-4月)

陰離子介面活性劑 10

油脂(正己烷抽出物) 10

總汞 0.005

pH 6~9 戴奧辛 10 (既設)/5 (新設)

酚類等34項管制項目限值詳放流水標準
適用於具廢棄物焚化設施，且其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採濕式或半乾式洗滌設施處
理並產生廢水進入廢水處理設施之事業

註：除pH無單位、大腸桿菌群單位為CFU/100 mL、戴奧辛
單位為pg I-TEQ/L，其餘項目單位為mg/L



壹、管制現況(續)

• 放流水標準草案(1060816第二次研商公聽會會議資料)

– 醫院、醫事機構適用附表七 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
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石油化學業、化工業、金屬基本工業
、金屬表面處理業、電鍍業、印刷電路板製造業及發電廠以
外之事業

• 硼區分為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和保護區外管制

• 其餘管制項目和限值並無變動

5

項目 限值 (mg/L)

硼 排放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者 1.0

排放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外者 5.0

貳、廢水特性與典型處理程序

• 廢水來源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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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廢水來源 可能污染物

醫院
病患生活及清洗污水、
餐廳污水

BOD、COD、SS、大腸桿菌群、油脂、
氨氮、戴奧辛 (設有廢棄物焚化設施者)

洗腎診所
病患生活及清洗污水
、血液透析液

BOD、COD、SS、大腸桿菌群
及離子物質 (氯鹽4,961 mg/L、醋酸根173 
mg/L)

血液透析液 成份

醋酸濃液

A液

氯化鈉、氯化鈣(二水)

氯化鉀、氯化鎂(六水)

醋酸、水合葡萄糖
濃縮鹼液

B液
氯化鈉、碳酸氫鈉



貳、廢水特性與典型處理程序(續)

原廢水原廢水 調整池 生物處理
(如接觸曝氣)

沉澱
加氯
消毒

放流水放流水

• 典型廢水處理程序

亦有採用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少數設有砂濾、活性碳和臭氧消毒等

少數設有厭氣消化槽

貳、廢水特性與典型廢水處理程序(續)

• 事業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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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大型

(≧1,000 CMD)
中型

(100~1,000 CMD)
小型

(≦100 CMD)

核准排放水量 2,798.73 880 90

廢水處理程序

進流渠、調節
池、曝氣池、
終沉池、中間
池、消毒池

欄污籠、原水集水槽、固
液分離槽、厭氧槽、調勻
槽、接觸氧化槽、最終沉
澱槽、中間水槽、砂濾、
消毒放流槽

廢水調整槽、接觸曝氣槽、
緩衝槽、pH調整槽、快混
槽、慢混槽、化學沉澱槽、
放流槽、活性碳過濾器

原廢水
濃度

COD 203 428 195
SS 357 234 123
BOD 80.6 204 93.8
大腸桿菌群 48,000,000 8,600,000 810,000

放流水
濃度

COD 52.8 38.2 74.8
SS 11.3 17 17.8
BOD 13 10.4 18.4
大腸桿菌群 240 25,000 39,000

註：COD、SS和BOD單位為mg/L，大腸桿菌群單位為CFU/100 mL



− 排放許可證(文件)申請、變更、展延審查核發權限為主管機關

− 明確依登記事項運作及事前、事後變更核准之依據

− 登記事項有變更應於變更前向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始可變更

− 未涉及廢（污）水、污泥之產生、收集、處理或排放之變更，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者，得於規定期限辦理變更

 許可證(文件)審查

水污法第14、15條

刑責(第36條) 罰則(第45條)

事業+有害超標廢水

+無排放許可

 5年以下有期徒刑

 20-1,500萬元罰金

違反第14條第1項
無排放許可

未依登記事項運作

6-600萬元罰鍰
無許可令停工

違反第14條第2項
未依規定期限變更
(未涉及排放…等)

1-60萬元罰鍰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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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及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應先檢具水措事業公告草案

水措計畫為規劃設
計，取得核准完成
建造後，再取得許
可證，二階段之審
查：
對守法之中小型
企業造成負擔
造成主管機關
行政管理資源之浪
費

簡化中小型規模事業行政審核負擔

資源集中大型規模及重大違規事業

 廢 水 產 生 量
100CMD以上

 且原廢水含專責人
員管理辦法所定34
項物質

廢水產生量
50CMD以上

原 廢 水 含 有 鉛 、
鎘、汞、砷等10項
物質，超過放流水
標準

1萬CMD以上

增加24項有害物質

新增重大違規對象

無許可或經廢止者
 裁處停工；情節

重大；申報不實
 同一地址、座落

位置或土地區段，
曾有業者有裁處
停工 、情節重
大及申報不實

掌握事業
廢水總量

83%實務管理問題

資源有效管理-調整水措計畫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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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資源有效管理-許可分級管理

特定對象
一般對象

6千餘家

產生水量占比80%

簡要對象
1萬2千餘家

產生水量占比15%

1.未依事業特性及守法或
非法對象，訂定許可管
理規定，一律要求技師
簽證、試車功測、專家
學者協審，造成主管機
關審查資源浪費，無法
全力打擊重點違規對象

2.有必要分級管理，違反
者強化審查，合法者簡
化許可

水措計畫/許可分級3類對象

全國廢污水總產生水量95%
(1萬8千餘家)

全國廢污水總產
生水量5%(14家)

(不含洗腎診所)

實務管理問題及
修正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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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排放
許可文件
不 須 試 車
功測、技簽
許 可 證 展
延免專家協
審

許可證種類
 水措計畫/排放

許可證
 水量≥1萬CMD
 1萬CMD≥水量

˃100CMD 且 含
有害物質超標

 簡易排放許可
文件

 1萬CMD≥水量
˃100CMD 且 未
含有害物質超標

 水量˂100CMD

許可證(文件)審查規定

排放許可證
應試車/功測
申請文件/變
更/展延應技簽
、功測
應專家協審:
全回收、稀釋
、海洋放流管
設置等
展延許可時
應現勘

重大違規者
強制專家協審
及現勘

5年內認定
情節重大經處
停工(業)或繞流
排放
經廢止許可重
新申請



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強化審查機制

實務管理問題

法院判例
：許可登
記事項鉅
細靡遺，
裁處事項
應為水質
管理重點

增訂水質核准原則(許可辦法§39)

水質項目 水質限值

應登記原物料、藥劑、功測及
14條之1應揭露污染物之內容

原水濃度<90%標準限值
免登記

經功測原水濃度>90%標準
限值限期變更許可
逾期未變更，依法處分

應登記功測檢測水質項目範圍、

處理設施設計範圍

 原水水質(除pH外)<核准最
小值或單元間進出水質超過
核准範圍限期變更許可

 原水水質>核准最大值
(pH未符合核准範圍)
依法處分

不
處
分

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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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1/2)

14

簡化變更及功測規定(許可辦法§21、22)

未涉及
廢（污）水

處理設施功能、
操作參數變更

免功測

事後變更

 廢（污）水處理設施單元
汰舊換新

 僅變更廢（污）水處理設
施單元之附屬機具設施

 畜牧業設置之厭氧沼氣收
集袋或貯存槽

縮減每日最大用水量
、廢（污）水產生量

改善原廢（污）水水
質

實務管理問題

 現行涉及廢水處
理設施單元變更
須事前變更及功
能測試

 對於未涉及廢（
污）水處理設施
功能之不良影響
，提升改善者，
不利改善

 為鼓勵業者加速
改善，將現行未
涉及處理功能變
更之程序簡化為
事後變更



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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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調整技簽條件規定(許可辦法§27)

 水措之方法或廢（污）水及污泥之產生、收集、
（前）處理之方式、流程、（前）處理單元名稱
、容量、數量或操作參數與許可證（文件）不同
，且涉及廢（污）水處理設施或其操作參數、廢
（污）水每日最大處理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之事項

技簽管理目的：
確認功測結果實務管理問題

 現行水措方法
及廢污水處理
設施之變更均
應技師簽證

 部分事項未涉
及技師專業，
有必要合理調
整

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一次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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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審查原則及諮詢規定(許可辦法§45)

合理調整補正期間規定(許可辦法§42IV)

 申請釋示與本辦法所定相關審查規定
新增前次通知限期補正時，未列明之審查意見。但因

申請者補正資料文件而新增之意見，不在此限

其他核發機關認定之事項

 審查意見應以一次提供為原則，並應與申請內容事項有關

 核發機關應於通知限期補正前7日內，先予以諮詢溝通

 核發機關應依諮詢結果，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
 如無法得到業者良善回應配合諮詢情形時，應先以書面通

知限期補正，並提供諮詢之管道

實務管理問題

業者多次反
映地方主管
機關未能完
全檢視資料
，多次退件
，或對法令
問題認知不
同

避免損及
申請者權益

提供諮詢
加速審查程序



許可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鼓勵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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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未違規者申請文件(許可辦法§57)實務管理問題

現行為避免業
者未確實規劃
設計或處理廢
污水，要求許
可需檢附及公
開之文件繁多
，對守法業者
造成困擾

僅需公開上傳
核准之水措或許可申請資料

申請日前一年內未
有違反本法情事經

主管機關處分

現行規定

公開上傳資料

1.歷次申請表及文件
2.核准之水措或許可申請資料

洗腎診所免申請許可

考量設置洗腎診所屬小型規模，
且廢水性質單純，實務管理應提
出「廢（污）水管理計畫」後，
免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

下列事業，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

一、未附設洗車場之加油站。

二、營建工地。

三、飼養猪未滿200頭之畜牧業。

四、貯油場。

五、沼液、沼渣全量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之畜牧業。
六、設置洗腎治療（或稱血液透析）床（台）之診所。

18



 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規定

水污法第18條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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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強化廢（污）水回收使用管理規定，杜絕稀釋(水措管理辦法§41)

未設置廢(污) 水
(前)處理設施者

不得作為製程以外
回收使用之用途

記錄
補充水量

提出
 補充水量
 必要性
 量測方式

實務
問題

部分事業未設置廢（污）水處理設施，於未符合放流水標準時，
採加水稀釋之行為，予以回收使用，規避加藥量等處理費用之支
出及環保機關之管理，藉回收使用而行稀釋之虞

補充乾淨水源者

使用未符合放流水標準之廢污水進行回收使用修正規定

應於營運前，檢具廢（污）水管理計畫，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並據以實施，始得排放廢（污）水。

廢（污）水管理計畫應記載基本資料、廢
（污）水處理、放流口及同意廢止原許可
承諾書等資料。

洗腎診所得以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處理。

變更廢（污）水管理計畫區分事前及事後
 事後變更：基本資料、廢（污）水處理

僅涉及計測設施、委託處理、設備汰舊
換新、附屬機具設施

 事前變更：廢（污）水處理、放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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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診所廢（污）水管理計畫變更程序(水措管理辦法§49-4)

水措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水措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鼓勵守法，簡化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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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問題
檢測申報應檢具相關紀錄及資料文件之目的，主要係促使業
者確實申報，執行以來，已能達到一定程度之控管，惟對守
法之業者卻造成其行政負擔，非為立法本意

廢水自行(委託)清運單據

污泥自行(委託)清運單據

採樣人員採樣照片

藥品採購單據發票

流量計校正單據發票

水措設施及放流口照片

水質水量檢測報告

海放者海域環境監測紀錄

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修正規定
(水措管理辦法§92)

一年內有違規被處分者
應另檢具

守法者

洗腎診所免檢測申報

洗腎診所屬小型規模，且廢水性質
單純，以實施主管機關核准之「廢
（污）水管理計畫」之方式管理，
應於營運前檢具並報請核准，免依
本辦法規定辦理檢測申報

下列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免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檢測申報：

一、未附設洗車場之加油站。

二、營建工地。

三、飼養猪未滿200頭之畜牧業。

四、貯油場。

五、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者。

六、洗腎診所。



− 強化不得繞流排放、不得稀釋廢水，及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應
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之管理規定

− 於第3項明定情況急迫，為搶救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理
設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得採繞流排
放、稀釋行為

 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規定

水污法第18-1條

刑責(第36條) 罰則(第46-1條)

事業+繞流排放
+有害超標廢水

 5年以下有期徒刑

 20-1,500萬元罰金

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
、第2項或第4項規定

6-2,000萬元罰鍰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23

− 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害之虞(§27)或疏漏致污染水體且情節嚴重者
(§28) ，主管機關應令停工或停業，以降低污染影響層面

 污染情節嚴重時主管機關作為

水污法第27條、第28條

刑責(第34條) 罰則(第51條)

違反第27、28條第1項未立
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不遵行停工、停業
命令者

 3年以下有期徒刑

 20-500萬元罰金

違反第27條
第1項、第4項

6-600萬
元罰鍰

違反第28
條第1項

1-600萬
元罰鍰

− 放流水水質水量自動監測系統監測儀器校正之效力及依據

− 監測儀器校正應紀錄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水污法第31條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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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責及罰則

水污法第34條-第38條(刑責) 

條次 第34條 第35條 第36條 第37條

要件
未立即採取緊急
應變措施可能造
成環境危害者

不實申報

事業不論有無許可
證(文件)，排放有
害廢(污)水超過各

該管制標準者

致死、致重傷、致危
害人體或嚴重污染環

境者

刑度
3年以下有期徒

刑
3年以下有
期徒刑

‧3年以下有期徒刑
‧無排放許可、繞
流排放，加重至5
年以下有期徒刑

依程度區分徒刑
‧致死7年以上
‧致重傷3～10年
‧致疾病1～7年

罰金 20萬-500萬 20萬-300萬

• 20萬-500萬
‧無排放許可、繞

流排放，加重至
20萬-1,500萬

依程度區分罰金
‧致死3,000萬以下
‧致重傷2,500萬以下
‧致疾病2,000萬以下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25

− 科處法人或自然人10倍以下罰金

− 因犯罪取得或消極未支出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應確實被沒收，以防止
將不法所得脫產而移轉與非善意之第三人，而影響追討

− 避免違規者以脫產方式規避沒收之處分，明定酌量扣押其財產之規定

水污法第39條(刑責) 

 刑責及罰則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26



水污法第40-57條(罰則) 

 刑責及罰則

處分條文 修正後罰鍰範圍

40、41(超標、棄置污泥) 6萬-2,000萬元
(畜牧業：6,000-60萬元；建築物：
3,000-30萬元)

46-1(繞流排放、非法稀釋、功能不足、未正常操作) 6萬-2,000萬元

43(總量管制) 、48(貯留稀釋許可)、49(檢測規定)、

50(規避查證)、52(管制區禁止行為)、56(不為申報)

3萬-300萬元

45(排放許可)、46(管理辦法)、47(污水下水道)、

51(緊急應變)、53(排放土壤許可)、54(地下水體監

測設備)

1萬(或6萬)-600萬元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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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10月19日修正發布「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度
裁罰準則」

− 違反本法義務而獲有利益者，除處罰鍰外，並得以外加方式追繳其所得
利益，以避免減輕或免除其所應受制裁。

− 任何人皆不應因違反本法義務而受有財產上利益，爰增訂得追繳其他受
有利益關係人之所得利益。

− 明定不當利益之追繳以行政處分為之，其核算及推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 104年10月7日訂定「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義務所得利益核算及推估辦法」

 追繳不法利得並支用於污染水體整治

水污法第66之2條

− 明定追繳之所得利益及裁處之部分罰鍰，應納入基金專款專用，直接支
用於因違規受害環境之整治，以符合環境正義並達到本法之立法目的。

水污法第66之3條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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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內部員工檢舉不法，受僱人因揭露違反本法之行為、擔任訴訟證人
或拒絕參與違法，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而予之不利處分無效，並應負
不利處分與前述行為無關之舉證責任 。

− 受僱人曾參與依本法應負刑事責任之行為，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向
主管機關揭露或司法機關自白或自首，因而破獲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鼓勵檢舉不法

水污法第39-1條

− 罰鍰提撥檢舉獎金制度，民眾檢舉違反本法之行為，經查證屬實且罰鍰
達一定金額者，得提充檢舉獎金予檢舉人。

− 檢舉獎金發給之相關辦法由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其指導原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

水污法第66-4條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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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節重大令停工之事業，復工審查時，應主動公開其改善計畫，以利民
眾共同監督。

− 主管機關審查前述改善計畫時，應納入公民審查機制及作成會議紀錄並
公開。

 資訊公開

水污法第63-1條

− 依本法申請核准之許可證（文件）、申報之個別資料，及相關簽證技師
、專責人員之證號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供民眾上網查閱。

− 各級主管機關就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環境工
程技師、廢水處理專責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查核、處分之個別及
統計資訊，得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開供民眾上網查閱。

− 前述查核之個別資料應公開項目。包括：
屬本法所定之情節重大，應公開違規事由、處分情形及理由。
經限期通知改善或補正，屆期仍未改善或補正者，應公開違規日期
與事實、限期改善日期、查核日期及處分金額。

水污法第69條

 訂定「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資訊公開作業規範」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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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規定

水污法第63條第2項

− 主管機關於審查試車、復工（業）申請案期間，考量生物處理之必要性
，授權主管機關在事業申報可處理至符合管制標準之廢（污）水產生量
前提下，得同意事業繼續操作。

− 主管機關應令污染行為人限期清除處理，代清理求償可依行政執行法辦
理。

− 為確保代清理之求償、罰鍰及追繳所得利益之履行，得免提供擔保向行
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水污法第71條、第71-1條

水污法第73條

− 稅捐稽徵法、產業創新條例等法律對於違反本法且屬情節重大者，不得
享有政府優惠待遇。

參、水污染相關管理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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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32

密切留意法規新訊列管醫院和診所應留意法規修正
動態，並遵循水污染相關法規規定，以維護良好水體
環境。

資訊公開許可、申報個別資料應確實登錄，相關資
料公開後將由全民監督；情節重大及未完成改善者之
查核、處分之個別及統計資訊亦會公開

避免重罰及不法利得追繳維持正常操作管理，避免
廢(污)水不處理偷排等情節重大情事，影響醫療院所
形象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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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輔導目的壹

稽查輔導方式貳

常見缺失及改善方法肆

其他應注意事項伍

稽查輔導重點參

2



壹、稽查輔導目的

3

針對事業廢棄物產源進行管理及流向追蹤，同時掌握
事業機構營運行為與所產生之廢棄物種類、數量之關
聯性，並透過輔導及追蹤改善達到管制之效。

管理管理

協助協助 傳遞傳遞

掌握廢棄物流向

宣導法令及環保智識減少廢棄物產生

貳、稽查輔導方式

4



參、稽查輔導重點

5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參、稽查輔導重點

6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
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
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105.12.27修正)

修正部分-106年3月1日生效



參、稽查輔導重點

7

一般事業廢棄物
與有害廢棄物須
分開貯存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範例

參、稽查輔導重點

8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範例



參、稽查輔導重點

9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設施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標示廢尖銳器具貯存方式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範例

參、稽查輔導重點

10

至少設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一人
但自行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至少設置甲級處理技術員一人

產出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
者，資本額1千萬元以上

設有廢棄物焚化爐
設計或實際處理量大
於每小時400公斤者

登記資本額20億
以上之製造業

1

醫療機構
製程有害事業
廢棄物之行業

2

3
許可病床數在50
床(含)以上者

4
產出有害事業
廢棄物者

最大月產量60噸以上，
資本額1千萬元以上者

5

產出污泥量大者
最大月產量100噸以上，
資本額1千萬元以上者

6

年105年1月1日
生效

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



參、稽查輔導重點

11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2

缺失項目 清理計畫書
與現況不符

廢棄物貯存方式
及區域

廢棄物
網路申報

污染防制
設備效能

缺失比例 36% 37% 6% 6%

改善比例 68% 89% 100% 100%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規定：
一、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
二、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
三、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應分別貯存。
四、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標準」第八條規定：
一、廢尖銳器具：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並以不易穿透之堅固容器密封盛裝，貯存以1年為限。
二、感染性廢棄物：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以熱處理法處理者，應以防漏、不易破之紅色塑膠袋或紅色

可燃容器密封盛裝；以滅菌法處理者，應以防漏、不易破之黃色塑膠袋或黃色容器密封貯存。廢棄物
產出機構之貯存條件於5℃以上者，以1日為限；於5℃以下至0℃以上者，以7日為限；於0℃以下者，
以30日為限。

三、貯存容器及塑膠袋，除應於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名稱、產生廢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重量、
清除處理機構名稱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外，感染性廢棄物另應標示貯存溫度。

四、事業有特殊情形無法符合第二點規定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貯存期限。其
同意文件須註明申請延長貯存之廢棄物種類、原因及許可延長貯存之期限。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3

清理計畫書與現況不符
缺失項目：
廢棄物未於廢棄物清理書敘
明 (例如：廢食用油、感染性
廢棄物)

缺失項目：
廢棄物認定代碼不當或未依最新公告修正
(例如：感染性廢棄物)

代碼 名稱 說明

C-0513

感染性廢棄物(病
理、血液、受污
染動物屍體、殘
肢及墊料類)

廢棄之感染性廢棄
物（病理、血液、
受污染動物屍體、
殘肢及墊料類）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遭
污染物品或器具
類)

廢棄之感染性廢棄
物（遭污染物品或
器具類）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
合物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
物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4

清理計畫書與現況不符
缺失項目：
忽視非屬醫療廢棄物後續清理作業(例如：廢食用油、廢木材混合物的產量、
貯存設備/區域、流向)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5

清理計畫書與現況不符

缺失項目：
廢棄物後續委託清理之方式與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請內容不同(例如：有機
污泥(D-0901)之處理方法有熱處理、焚化處理、化學處理、固化處理、物理
處理)

焚化處理屬「熱處理」的一

種，國內針對有機污泥之焚

化 溫 度 大 多 維 持 在

500℃~950 ℃間

分為非氧化性熱處理及氧化性

熱處理。非氧化性熱處理通常

維持壓力在150 ~ 300 psi，

溫度在150℃~200℃；氧化性

熱處理壓力在200~1,650psi，

溫度在175℃~360℃間。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6

廢棄物貯存方式及區域
缺失項目：
廢棄物貯存區應劃設範圍標線

缺失項目：
廢棄物貯存容器(包裝)應標示產源、
日期、數量等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7

廢棄物貯存方式及區域

缺失項目：
生物醫療廢棄物貯存區(冷藏區)各類廢
棄物標示不全

缺失項目：
廢棄物貯存期限超過「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例如：B類廢棄物及C-0599)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18

廢棄物貯存方式及區域

缺失項目：
廢棄物貯存區未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
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缺失項目：
感染性廢棄物未有封蓋或封蓋未
密合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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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貯存方式及區域

缺失項目：
廢棄物分類貯存不確實(例如：不同
處理法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共同貯存)

缺失項目：
冷凍櫃之子車應標示所收集感染廢
棄物之代號及中文名稱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20

廢棄物網路申報
缺失項目：

事業聯單4日內完成確認率

清除機構2日內完成確認接收率

處理者（或再利用者、輸出者）1日內完成確認接收率

聯單三者任一完成過磅率

事業產出、貯存補正率及聯單錯誤率

廢棄物於2日內運到處理機構率

處理者或再利用者於30日處理完成率

事業於35日內主動查詢率

廢棄物產出、清理、貯存之數量要平衡

廢棄物產出量過高或過低(尤其逾廢清書10%者)



肆、常見缺失及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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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網路申報

廢棄物產源 清除機構 處理機構

前段三聯單 後段三聯單

清除前申報

前段三聯單—收受廢棄物
後1天內及處理完成後1天
內申報

後段三聯單—清除前申報

收受廢棄物後1
天內申報

最終處置機構

接收廢棄物後
2天內申報

2天清運至處理機構

4天產源上網確認聯單內容

1天內改
為正確內容 30日內完成處理

35日內產源主動查詢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22

「事業廢棄物產源」應連線申報項目包含「事業基線資料」、「事業廢棄物

產出情形」、「事業廢棄物貯存情形」及「遞送三聯單」等資料。

 基線資料申報
 申報內容：

 事業基本資料

 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

 事業廢棄物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理方式

 再生資源項目、數量及回收再利用方式

 申報時機：

事業應於登錄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後，立即申報事業基線資料，
如有變更或異動時，且屬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並經審查機
關核准通過清理計畫書，需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變更審查或異動
備查作業，且須經審查機關核准或備查後始完成基線資料修正作業。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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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申報內容：
 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
 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
 每月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產出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理方式
 每月產出之再生資源項目、數量

申報時機：
指定事業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一個月事業廢棄物產出情形。

如事業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每月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24

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

若指定公告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產出之廢棄物

為10項，而某月僅產出8項廢棄物，那其於下月底申報該月產

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廢棄物產出情形即可，不需將未產

出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

另若指定公告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產出之廢棄

物為10項，而於某月皆無廢棄物產出，那其於下月底申報該

月產出情形時，只需上網申報無產出廢棄物(按「無產出廢棄

物」鍵)即可，不需將未產出之10項廢棄物逐一上網申報為0)。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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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106年8月3日環署廢字第1060060027號函
有關指定公告事業申報廢棄物貯存情形之申報機制與異常樣態判
定，請調整為指定公告事業僅需申報當月有貯存量之廢棄物的貯
存數量，未有貯存量之廢棄物無須申報，亦無須申報為零。另如
當月均未貯存任一廢棄物時，則由事業擇一廢棄物申報貯存量為
零，以確認事業已依法完成申報作業。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申報內容：
申報事業廢棄物貯存種類及描述、數量及地點。

申報時機：
應於每月5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料。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26

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
點貯存，應依公告事項二、(三)1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並
應比照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清除至處理者之申報規定，連線申報
廠外貯存遞送三聯單，而清除、貯存者亦應比照本公告清除、處
理者申報規定，連線申報接收廢棄物清除、貯存情形。



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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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項目(廢清法第31條)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Q：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地點貯存，若屬毗鄰或位於同一工業區，是否仍需申

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A：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地點貯存，若屬毗鄰或位於同一工業區，仍應連線申

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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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醫院醫療機構廢棄物、廢水及
室內空品管理實務分享

報告人：總務室黃建智

報告日期：106.10.19

2

大綱

一、醫療院所廢棄物產出之分類及清理程序

二、廢棄物分類及清理

三、生物醫療廢棄物代碼統整

四、現場設施設備

五、錯誤態樣

六、教育訓練及稽核

七、得獎事蹟

八、相關資源

九、污水管理實務分享

十、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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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療院所廢棄物產出之分類及清理程序

4

一、醫療院所廢棄物產出之分類及清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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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物分類及清理

醫
院
事
業
廢
棄
物

一般事業
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
棄物

生物醫療廢棄物

生物醫療廢棄物
再利用

廢液閃火點小於
60℃

生活垃圾

廚餘

資源回收

污泥

廢食用油

C類

D類、R類

6

二、廢棄物分類及清理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3年 10.29 20.08 18.61 20.82 20.13 19.05 21.94 18.86 21.75 19.48 21.07 20.36

104年 22.1 20.52 22.01 22.91 22.44 21.8 20.57 21.16 20.31 20.74 21.81 21.54

105年 19.86 25.57 25.81 26.54 30.04 28.92 25.47 27.82 29.14 27.91 30.36 28.89

106年 33.22 28.15 27.54 28.67 28.62 29.7 26.91 32.58

0

5

10

15

20

25

30

35

比值

(%)

生物醫療廢棄物再利用比值

7

二、廢棄物分類及清理

103年平均 19.37 %
104年平均 21.49 %
105年平均 27.19 %

106年1~8月平均29.42%

目標值

生物醫療廢棄物再利用重量
比值 = 

生物醫療廢棄物總重量

8

三、生物醫療廢棄物代碼統整

原代碼 名稱 新代碼 名稱

C-0512 基因毒性廢棄物 C-0512 基因毒性廢棄物

C-0504 廢尖銳器具 C-0504 廢尖銳器具

C-0501 微生物培養物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

品或器具類)

C-0506 手術或驗屍

C-0507 實驗室廢棄物

C-0508 透析廢棄物

C-0509 隔離廢棄物

C-0511 受血液或體液污染

C-0502 病理廢棄物

C-0513
感染性廢棄物(病理、血
液、受污染動物屍體、

殘肢及墊料類)

C-0503 血液廢棄物

C-0505 受污染動物屍體

C-0509 隔離廢棄物

C-0510 其他公告 停用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 保留

14項(105年前) 5項(105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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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設施設備

10

四、現場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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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設施設備

洗腎室

檢驗科 護理科

12

五、錯誤態樣

生物醫療廢棄物再利用(塑膠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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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育訓練及稽核

14

六、教育訓練及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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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育訓練及稽核

16

六、教育訓練及稽核

105年3月
衛福部擴大辦理稽核
105年9月
修正自主檢核頻率為
每月至少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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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得獎事蹟

18

八、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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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資源

20

九、污水管理實務分享

項目 紀錄頻率 申報方式 備註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廢(污)水檢測申報表

半年一次 網路申報 每年1月.7月申報

水質樣品檢測採樣 半年一次 網路申報 24小時前預報
翌日內完成申報

水污染防治費 半年一次 網路申報 每年1月.7月申報

設備保養完工報告書 每月一次 書面 合約

設施操作紀錄表 每日一次 書面 水量.電量.污泥量.
加藥量

每日操作紀錄表 每日一次 書面 溫度.pH值…等

設備維護報表 每日一次 書面 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水質樣品檢驗報告 每周一次 書面 排放標準檢驗項目



21

九、污水管理實務分享

22

十、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實務分享

公私場所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
污染物項目

量測時間 標準值

醫療機構：指
經衛生福利部
醫院評鑑評定
為醫學中心及
區域醫院之醫
療機構。

醫院院區之各
幢(棟)建築物
室內空間，以
申辦掛號、候
診、批價、領
藥及入出口服
務大廳，以及
開放式自助座
位餐飲區為限。
但不含位於以
上室內空間之
急診區。

二氧化碳 8小時值 1000ppm

一氧化碳 8小時值 9ppm

甲醛 1小時值 0.08ppm

細菌 最高值 1500CFU/m3

PM10 24小時值 75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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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實務分享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專責人員設置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理計畫書

完成巡檢定檢

線上申報

環保署於106年1月11日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應於公告生效日起一年內完成專責人員設置、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計畫
書、實施第一次定期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錄。
(即107年1月10日前完成)

謝謝聆聽，敬請指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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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醫療院所廢棄物、
廢水成果及現況說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李毓偉 計畫專員

106年10月

106年度醫療機構廢棄物及廢水實務管理暨示範觀摩研討會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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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壹壹

廢棄物管理貳貳

廢水管理参参

相關資源肆肆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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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106.06.14)對廢棄物定義

第 2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

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
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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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業廢棄物產生狀況

 再利用成效良好：再利用量及再利用率逐年上升。
 但廢棄物總量仍上升，應思考強化再利用與減量相關措施！

資料來源：廢棄物產生量為環保署。本資料為初步試算，正式數據以相關單位公告為準，建議僅作為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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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業廢棄物產生狀況（初步推估）

年度
產生量狀況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總再利用率(%) 2.84 3.56 4.55 5.42 6.42 6.76

每床日總再利用量(kg/床日) 0.08 0.1 0.13 0.16 0.19 0.20

每床日總廢棄物產生量(kg/床日) 2.83 2.84 2.88 2.95 2.96 2.96

年度
產生量狀況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kg/床日) 2.21 2.22 2.27 2.32 2.3 2.31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kg/床日) 0.76 0.78 0.79 0.81 0.84 0.85

廢棄物總量(kg/床日) 2.97 3 3.06 3.13 3.14 3.16

總再利用量(kg/床日) 0.07 0.08 0.1 0.11 0.14 0.14

醫院總再利用率(％) 2.35 2.67 3.27 3.51 4.46 4.43

全國醫療院所廢棄物單位產生量

醫院廢棄物單位產生量

資料來源：廢棄物產生量及再利用量為環保署；住院人日數為衛福部公務統計資料。
本資料為初步試算，正式數據以相關單位公告為準，建議僅作為參考使用。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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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業廢棄物產生狀況（初步推估）

 醫療機構主要廢
棄物為一般垃
圾，約為總量之
64%，其次為感
廢混合物，約為
總量16%；C-
0514則約佔總量
11%。

 醫院與全國總量
模式極為相似，
但佔比略微不
同，一般垃圾約
佔醫院總量之
66%，C-0514則
佔醫院總量之
8%。

是否還有減量空
間？

資料來源：廢棄物產生量為環保署。本資料為初步試算，正式數據以相關單位公告為準，建議僅作為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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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廢棄物管理制度

設置廢棄物管理專責…

實施廢棄物訓練及稽…

廢棄物重量統計分析

一般事業廢棄物管理…生物醫療廢棄物管理…

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

R類再利用推動工作

資源回收工作(非R類)

平均 眾數

壹、前言

主要缺失項目與去年相似，廢塑膠再利用(R-0201費
藥水桶)無委託經檢核之再利用機構、再利用無簽
約、廢清書無登載此項目等

6

廢棄物輔導評估狀況

壹、前言

主要缺失項目為水電紀錄未確實執行及無明確的廢
水管理稽核巡查機制

7

廢水輔導評估狀況

0

1

2

3
具有廢水管理制度

設置廢水管理專責人員

實施廢水管理稽核巡查制

度

執行廢水水量、電量紀錄

設置廢水處理設備流程

定期檢測廢水水質

平均 眾數



壹、前言

目的
衛生局督導醫療機構妥善處理事業廢水及廢棄物，依規定辦理

及保存與廢水、廢棄物有關之相關文件
對象
轄區內醫院、洗腎診所及設三個診療科別以上之診所

廢棄物督考內容
適用醫院、洗腎診所及設三個診療科別以上之診所
委託再利用機構之契約書
申報廢棄物委託清理聯單經確認完成之文件(至少查核3筆)

廢水督考內容
醫院：應具備廢(污)水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且須

在效期內
20 床以上洗腎診所：應具備「廢(污)水管理計畫」且經地方環

保局核准

8

衛生局督考項目說明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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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及後續管理重點建議

廢棄物
申報作業：依據各類時效、變更規範、產生/貯存量等內

容上網申報
廢塑膠再利用：依規定建立R-0201項目，並簽約申報聯

單與產生/貯存量等
源頭減量、綠色醫材與整體減量：政府目前推動全國各業

別的資源循環工作，對於醫療機構而言，目前再利用推動
成效良好，可開始思考源頭減量、綠色醫材與整體減量相
關做法。

廢水
洗腎診所應檢具核准之廢污水管理計畫
醫療機構(醫院及洗腎診所)應依規定取得排放許可證(文

件)，並設置廢水處理設施及定期申報廢水相關數據、檢
測及巡檢。



貳、廢棄物管理

專責人員
法規: 許可病床數在五十床以上之醫療機構應視廢棄物清除或

處理方式置有乙級或甲級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指定公告應
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1）
實際執行: 應指定專責或專職人員統一管理院內廢棄物
建議設置代理人員，避免申報或稽查會同時無人可以及時因應

10

一、管理制度- 1.組織建立與制度運作定義組織與管理內容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廢棄物種類清查與定義掌握廢棄物種類

合理性
 無廢尖銳器具(C-0504)
 有設置廢水處理設施但無「有機性污泥

(D-0901)」或「無機性污泥(D-0902)」
 C-0514(透析廢棄物)再利用但沒有註明
 有廢藥水桶再利用但無R-0201項目
 廢棄物產生量推估避免超過廢清書載明

之最大月產生量的10%

 廢棄物產生狀況
 釐清醫院各單位產

生之廢棄物
 評估產生量

撰寫/修訂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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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1.組織建立與制度運作建立管理流程

流程

地點

分類

執行人員

院內清除 資源物
細分類

生物醫療廢
棄物貯存 清除 處理

護理車
護理站
汙物間

護理人員

清潔人員

病患家屬

清理車
院內通道
投送間

清潔人員

人

事時

地

物

資源物
貯存區

清潔人員

生物醫
療廢棄
物貯存

區

清潔人員

貯存區

清潔人員

清除公司

處理廠

清除公司

處理廠

秤重 秤重 秤重 秤重減量作法

減量作法 減量作法稽核措施

掌握人、事、時、地、物



貳、廢棄物管理

目的
使同仁知道如何進行廢棄物管理
降低廢棄物貯存區的管理成本(再分類的時間與人力)
避免受罰

對象
新進人員(醫護與行政)
在職人員(尤其是廢棄物分類方式有變動時)
清潔人員(需要求外包公司配合訓練)

一般的問題
清潔人員受訓不足與溝通問題
教育訓練後未進行追蹤或稽核制度管控成效
稽核或巡察措施多數未做記錄或極少進行　無法回饋到教

材中
12

一、管理制度- 2.教育訓練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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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3.稽核巡查與持續改善

目的
了解與掌握院內其他同仁(醫護及清潔人員)是否正確進行廢棄

物分類與貯存作業
稽核巡查重點
查核內容設計簡單明確：建議使用或參考自主管理記錄表進

行稽查或巡察作業，或至少第二、三、四、五、六的多數項目
要納入查檢表(因為是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標準」進行設計
留下紀錄：缺失拍照
矯正預防：追蹤改善狀況且納入訓練教材

持續改善
各單位人員可透過每週或每月例行會議進行檢討
承辦人員可多至第一線與護理人員或清潔人員進行溝通，了解

實際執行之困難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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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3.稽核巡查與持續改善

1.查核表實例

2.佐證資料應清楚明確

（透過電子系統公告案例）

（文件記錄案例）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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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收集與分類

依廢棄物性質分類且容器應有相容性（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5、6、7、8）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生物醫療廢棄物
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

顏色管理
避免分類錯誤
貯存區之標示
使用中文標示或輔以照片文字等分類說明
避免分類錯誤
避免不相容之廢棄物混合貯存
避免違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6(1)(4)

原則：依廢棄物性質分類及使用貯存容器



貳、廢棄物管理

16

二、院內收集與分類-收集流程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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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收集與分類-收集流程

地點: 護理站或污物間
中文標示

進一步的分類
說明

可輔助使用照片說明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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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收集與分類-收集流程

圖片標示:
•可透過圖片的方式宣導分類(如圖中的廢尖銳器具及再利用分類宣導)

地點: 護理站或污物間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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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收集與分類-收集流程

地點: 護理站或污物間
基因毒性廢棄物標誌範例

*請使用與廢棄物相容之貯存容器

問：基因毒性廢棄物
是否可使用生物醫療
廢棄物標誌？
答：基因毒性廢棄物
標示請使用「基因毒
性廢棄物」標誌及中
英文標示

標示為菱形毒性廢棄物標誌
中文：基因毒性廢棄物
英文：CYTOTOXICWASTE
(法規依據：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可至環保署醫療廢棄物宣導網下載
http://medwaste.epa.gov.tw/Contents/M01.htm#M0105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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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收集與分類-收集流程

地點: 診所

貯存容器及標示感染性廢棄物容器與標示

診療台分類桶

• 廢尖銳器具(C-0504)
• 透析廢棄物(C-0514)*本項適用於洗腎室/中心/診所

•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C-0599)
• 一般垃圾(員工垃圾D-1801、D-2199)
• 資源回收類

貳、廢棄物管理

21

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地點: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區

採取限制性的措施
設置警示標示

採取限制性的措施
設置警示標示

加蓋、防雨、防漏
專用子車

環境整潔維護

加蓋、防雨、防漏
專用子車

環境整潔維護

．一般事業廢棄物
．資源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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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地點: 生物醫療廢棄物貯存區

．生物醫療廢棄物

院內貯存溫度：
1.攝氏5度以上貯存者，

以1日為限
2.攝氏5度以下至零度以上冷藏者，

以七日為限
3.攝氏零度以下冷凍者，

以30日為限

 清除機構：不得貯存。除非主管機關同意，但僅能於攝氏5度以下冷藏或冷凍，且以7日為限。
 處理機構：不得於5度以上貯存。攝氏5度以下至零度以上冷藏者，以七日為限。攝氏零度以下

冷凍者，以30日為限。

貳、廢棄物管理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
設施標準第8及12條
使用正確之貯存容器或塑膠袋

• 廢尖銳器具：堅固不易穿透之容器
• 其他生物醫療廢棄物：標示生物醫療廢棄物

標誌之紅、黃色容器或塑膠袋

確實於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上標示
可製作制式標籤
可使用自動管理系統(或AIDC系統)

23

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仍有醫院未於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之最外層進行生物醫療廢棄物之標示，
尤其是貯存溫度與日期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8條第2項）

地點: 生物醫療廢棄物貯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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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醫療機構名稱 OOO醫院

廢棄物名稱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C-0599)

貯存日期 104.09.20

重量(KG) 3

貯存溫度 □ 5℃以上 □ 5℃以下
□ 0℃以下

清除機構名稱 OO公司

處理機構名稱 OO公司

V

．生物醫療廢棄物容器最外層標示 地點: 生物醫療廢棄物貯存區

貳、廢棄物管理

25

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紅色
感染性廢棄物

醫院護理站 洗腎室

黃色
將進行滅菌之感染

性廢棄物

藍、白色
一般事業廢棄物

洗腎診所小創意: 因空間
不足，所以使用大圾桶並
以各顏色塑膠袋分類
但要注意此方式的收集
量不多，產生量少的洗腎
診所可以參考!

 顏色管理案例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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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最外層標示

未於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或容
器最外層標示法定資訊(處罰六

萬以上)

X

可以手寫
或列印固
定式的標
籤進行標
示，其中
標籤要注
意掉落的

問題。

O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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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冷藏櫃的溫度計

外接電子式溫度計

物理式溫度計

 生物醫療廢棄物冷藏設施及其溫度顯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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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生物醫療廢棄物與一
般事業廢棄物(資源回
收物)混合運送或是運
送方式不佳容易導致
污染的危害情況發生O

X混合運送
運送方式不佳
(感廢易掉落)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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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使用廢藥桶貯存
時，需小心廢尖
銳器具穿刺或掉
出。

廢藥桶 專用貯存容器

使用專用貯存桶時
，盡量在盛裝八分
滿時即停止使用並
將蓋子蓋上封死，
以避免廢尖銳器具
掉出或彈出。

收集安全針具時亦應小
心，部分安全針具的廢
針可能因為擠壓的關係
被推出，而造成危害。

安全針具

 廢尖銳器具應妥善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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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貯存-貯存環境與設施維護

盡量避免此種貯存方式，
容易破損

使用專用貯存箱或是平放(或是放
置於原包裝)的方式以避免破損

OX

 廢照明光源(廢燈管)應妥善貯存

貳、廢棄物管理

運送車具及過程不得污染環境（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13(1)）
若為生物醫療廢棄物另需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第18條之要求：不得混合清除、不得壓縮及
任意開啟、冷藏設備應維持運轉、裝卸無工作人員時清除
車輛倉門應保持關閉上鎖
清除車具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16條之要求
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14）
污泥之清除
脫水或乾燥至含水率85%以下
未脫水或乾燥至含水率85%以下者，應以槽車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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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棄物清除與處理



貳、廢棄物管理

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
依據廢清法第30條

現階段仍須完成各項聯單申報、確認處理完畢及取得相關
妥善處理紀錄或文件
• 遞送三聯單確實申報及用印
• 四日內上網確認處理狀況
• 取得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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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棄物清除與處理

第 30 條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
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
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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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利用- 1.許可項目

許可資訊
 可於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下載
 http://www.greenhosp.tw/work2_2a.aspx?s_index=280

項目
 一般性醫療廢棄物混合物（D-2199）- 限未遭污染之注射筒、濾器
 滅菌後之非感染性廢棄物（D-2101）-

a.限與針頭相連之注射筒、拋棄式導管及濾器
b.滅菌後之拋棄式廢導管(PVC)及其配件(ABS及PP)

 廢尖銳器具（C-0504）-
a.限與針頭相連之注射筒
b.限不含針頭之注射筒、注射桿及活塞

 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C-0514）
a.濾器（即人工腎臟）、血液迴路管（即拋棄式導管）
b.中心靜脈導管、小兒集尿袋、蓄尿袋、成人用尿袋、廢液收集袋、導尿管（限塑膠材
質）、蛇型管、氧氣鼻導管、氣管內管、鼻胃管、胃管、手握式噴霧器、抽痰管、引流袋導
管、抽吸引流管、抽吸連接管、輸液管、輸液延長管、輸血套、輸液套、真空吸引器、抽吸
蓄瓶。

業者資訊可至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
(http://www.greenhosp.tw/DVPage.aspx?SD=558)
或環保署廢棄物管制資訊網下載

委託許可再利用機構進行廢棄物再利用時，僅限該機構取得許可之項目
許可證所載項目之外的廢棄物項目皆不得委託該機構收受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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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利用- 2.附表項目
 主要法令-衛福部公告之「醫療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

 可於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下載

 http://www.greenhosp.tw/DVPag
e.aspx?SD=300

 醫療機構產生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欲委
託再利用機構時，需要確認該再利用機
構是否通過環保局檢核且廢棄物產源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為衛福部

 檢核資訊網站：環保署資源再利用
管理系統(RMS)，網址：
https://rms.epa.gov.tw

 請簽約，並保留相關文件紀錄三年以上

 廢藥水桶請務必於廢清書新增R-0201項
目，並依法簽約、委託及申報

類別 範例項目

1.廢紙類 報紙、批價紙、影印紙、瓦楞紙箱、紙杯

2.廢玻璃類 點滴瓶、藥瓶、飲料容器、食品罐頭空罐

3.廢金屬類
藥罐、飲料罐、食品罐頭空罐、機械器具及
滅菌處理後之廢金屬

4.廢塑膠類
點滴瓶、塑膠瓶罐、塑膠杯、寶特瓶、食品
罐頭空罐

5.石膏模 石膏屑、塊、粉

6.廢棄尖銳器具
滅菌後的針灸針、注射針頭、注射筒、輸液
導管、手術刀具(縫合針、手術刀)、載玻片、
蓋玻片、破裂玻璃器皿

7.廢攝影膠片(卷) X光膠片、以PET為片基材質的廢攝影膠片

8.廢顯/定影液 廢顯/定影液

9.廢牙冠 滅菌後的廢牙冠

10.醫療用廢塑膠 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經滅菌後不含
針頭之廢針筒、廢藥水桶

貳、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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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廢棄物網路申報
依據廢清法第31條: 醫療機構需要申報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上網申報廢棄

物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情形。
未確實執行之罰則

• 廢清法第52條-違反項目為一般事業廢棄物罰鍰 6,000~30,000元
• 廢清法第53條-違反項目為有害事業廢棄物罰鍰60,000~300,000元

本項目之違規情形仍然是第一名! 

出廠(離院)前
申報遞送三聯單

0日數

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情形申報

清除出廠1日內
補正三聯單錯誤資料

1

自行處理完成 自行處理完成後1日內
申報自行處理內容

清除出廠後4日內
確認清除/處理/再利用收
受狀況是否與聯單相符

4

發現不符時：
自連線上網確認
申報聯單內容不
符起一日內要求
清除、處理、再
利用者連線補正
申報資料及再次
連線上網確認申
報聯單內容相符產出及貯存情形申報

 每月月底前，申報前月廢棄物產出狀況(10月底申報9月產出)。
無產出時亦應申報無產出。

 每月五日前，申報前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情形(10月5日前申報9月底貯存
量)。

出廠(離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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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廢棄物網路申報

改善建議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是否年久失修: 代碼未變更、院內產生

量是否增加超過廢清書最大產生量之10%、廢棄物項目有
誤-如應有而未有(例:C-0504, C-0901, R-0201)或已無產
生(例C-0107或C-0108)盡快辦變更
產生量及貯存量申報: 請記得每月正確申報時間、未產生/

無貯存的也要申報產出/貯存為0
建立產生量紀錄電子檔: 針對C類(或其他類)紀錄每次清除

數量及日期，作好統計，避免每月申報時錯誤及收到環保
局勾稽的質量不平衡通知
四日內處理完畢確認: 請於遞送聯單申報後，設定鬧鈴或

行事曆提醒

参、廢水管理

基本要項確認是否要專責人員及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
確定院內之管理人員與制度符合法規
確定院內水污染防治措施之內容
與外包商合約之簽訂與保存
廢水管理稽核作業

外包商的查檢稽核
於合約中要求配合實施檢查稽核
訂定罰款或扣款機制
設置定期之設備查檢機制（對院內之廢水設施進行運作狀

況查檢）
不定期要求外包商進行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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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1.組織建立與制度運作

需依據之重要法規: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
(105.10.28)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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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排放許可證(文件)

確認是否需要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排放許可證或
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
申請審查辦法(105.10.28))
醫院、醫事機構

• 水質水量保護區10CMD以上、非水質水量保護區20CMD以上
• 床數：醫院20床以上、洗腎診所20床以上

醫院
• 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 取得排放許可證：實際或設計廢水產生量達50CMD以上
• 取得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實際或設計廢水產生量未達50CMD以

上
洗腎診所

• 需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
• 免檢測申報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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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3.專責人員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許可核准量每日在二
千立方公尺以上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或每日在二百立方公
尺以上未滿一千立方公尺且含附表二所列物質之一超過放流
水標準者。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許可核准量每日在一百立
方公尺以上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或每日未滿二百立方公尺
且含第六條第三款所列物質之一超過放流水標準者。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委託處理或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

其廢(污)水許可核准量每日在三百立方公尺以上者，或每日在
一百立方公尺以上且含有附表二所列物質之一超過放流水標
準者。

需設置甲級廢水專責人員

需設置乙級廢水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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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4.掌握院內水處理系統

了解院內廢水處理系統之
組成與水質狀況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 呈現完整的廢水處理流程、
各項處理單元與處理參數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簡單的廢水處理流程與質量

平衡圖
廢水處理設施產生之廢棄物，

如污泥與攔污柵廢棄物

掌握設計水量與許可水量
廢水設施應有完整流程圖

院內(或診所)設置廢水處理系統者，
應有廢水處理系統流程，以掌握廢
水處理方法。(該流程會顯示於水污
染防治措施計畫及廢水處理廠)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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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 4.掌握院內水處理系統

廢水處理系統可能產生之廢棄物
廢水攔污除油池(攔污柵)內雜物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

物D-2199
餐廳美食街油脂截油槽廢油混合物D-1799
廢水鼓風機油廢潤滑油D-1703
pH 6-9之廢水D-1506 （本項請依據當地環保局規定申報）

注意事項：
攔污柵所篩出的廢棄物必須是一般性質的才可以使用D-

2199清除處理
廢水處理設施所產生的廢棄物皆要申報，當廢棄物及廢水

管理人員不同時，務必與廢棄物申報者溝通清楚，避免重
複申報或是覆寫正確的量，導致申報量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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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巡檢與維護

目的
避免設施故障導致放流水水質不符法規
管線流向標示使維修更順利

主要原因
位於密閉空間，累積之水氣或廢氣傷害設備
連續運轉，設備過熱而損壞
雜質阻塞
未定期巡檢或維護

建議作法
定期巡檢設備運作狀況
定期維修設備
維持良好之通風
維護管線流向與設施名稱標示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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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巡檢與維護

地下槽體仍應在人口蓋
或槽體正上方標示該槽
體的單元名稱(如調勻
池、接觸氧化池、沉澱
池等)

管線流向應明確標示，
並標示所流經的各處理
單元名稱

管線流向標示方式不佳
易造成標示破損或消失
(例如用此處紙製作的標
示)
應定期巡檢、維護

 廢水處理設施應標示各單元名稱及管線流向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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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巡檢與維護

 廢水處理設施應標示各單元名稱及管線流向

放流水口應設置完整標示(白底、黑字)，
包括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管制編
號、採樣口編號、最大日排放水量等

標示需堅固耐用!
**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28條第二項。

本年度發現放流口
標示牌未確實維護
與設置的狀況，如
圖中的破損及掉落
不見!

O
X

参、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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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錄
目的
依法紀錄廢水處理設施之管理與維護狀況

主要項目
水表與電表抄表
廢水設施運作狀況查檢
設備更換或維修記錄
加藥量記錄
水質檢測與記錄(提前申報與記錄)
異常事件記錄

一般問題
水表或電表數據異常
上班日未抄表
使用立可白塗改
醫院或廢水處理設施處沒有查檢表正本



肆、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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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

www.greehosp.tw

生物醫療廢棄物參考判定手冊（104年版）
醫療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指引手冊（104年版）

http://www.greenhosp.tw/DVPage.aspx?SD=350

肆、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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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醫療廢棄物管理影片

至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下載專區>相關教材
• http://www.greenhosp.tw/GVPage.aspx?GP1=4&GP2=b
• 醫療廢棄物院內處理流程與管理介紹

http://www.greenhosp.tw/DVPage.aspx?SD=306 
• 醫療廢棄物線上申報之重要程序說明

http://www.greenhosp.tw/DVPage.aspx?SD=319 
• 醫療廢棄物再利用介紹影片

http://www.greenhosp.tw/DVPage.aspx?SD=320 



肆、相關資源

48

環保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
資訊系統(EMS)
空水廢毒管理資訊系統

http://ems.epa.gov.tw/Default.
aspx

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站
http://waste.epa.gov.tw/
廢棄物代碼及相關資訊查詢-代碼、

許可資料查詢、座標查詢
• http://waste.epa.gov.tw/pr

og/IndexFrame.asp?Func=
4

肆、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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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
https://rms.epa.gov.tw/RMS/

查詢各類再利用項目之再利用機構資訊

醫療機構廢塑膠再利用
需注意再利用機構

是否可收受編號四或編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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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更多資訊歡迎造訪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

www.greenhosp.tw

或以電子郵件聯繫

greenhosp.tw@gmail.com

waynelee.eti@gmail.com



室內空氣品質執行與技術說明

浦羅特股份有限公司

黃正中

0952555353

Daniel@purotech.com.tw

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項目 建議值 單位

二氧化碳 8小時值 1000 ppm (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 8小時值 9 ppm (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 1小時值 0.08 ppm (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有機化合物 (TVOC) 1小時值 0.56 ppm (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 最高值 1500 CFU / m3 (菌落數 / 立方公尺)

真菌 最高值 1000 CFU / m3  (菌落數 / 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10μm之懸浮微粒 24小時值 75 μg / m3 (微克 / 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2.5μm之懸浮微粒 24小時值 35 μg / m3 (微克 / 立方公尺)

臭氧 8小時值 0.06 ppm (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註：
一 1小時值：指1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1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二 8小時值：指連續8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8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三 24小時值：指連續24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24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四 最高值：依檢驗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

✔

✔

✔

✔



關於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濃度高 ≠   缺氧 !!



一氧化碳CO

• 燃燒時不完全產生、吸煙、瓦斯熱
水器及煮食。

會影響數值場所：停車場、鍋爐、廚房



• HCOH (37%或56%之水溶液俗稱福馬林)
• 甲醛是無色易溶的刺激性氣體，化學工業上廣泛地用

在民生消費用品、樹脂之合成、黏著劑等。

甲醛 Formaldehyde

偵測原理是：
電化學式



細懸浮微粒 (PM2.5) (PM10)

•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細菌、真菌：生物氣膠bioaerosols

• 生物氣膠bioaerosols: 人及動物之毛髮、皮屑、花粉、微生物、真菌(黴
菌Mold/Mildew)、細菌(退伍軍人菌)、塵螨、及塵灰等。

細菌 真菌 FungiBacteria

細菌：人就是最大的帶菌體：



回氣
(包含病毒、細菌和

室內產生之孢子)

外氣(包含孢子、細菌)

過濾網 冷卻盤管

(細菌黴菌可能因
濕氣而大量繁殖)

出風
(感染物隨出風

釋放到室內)

真菌(黴菌)：

室內空氣品質進行流程



空氣品質巡查檢測!
我們可以從巡檢得到哪些資訊？

環境空氣巡查檢驗





巡檢案例-1

巡檢案例-1



巡檢案例-2：沒有外氣但是懸浮微粒PM10過高
注意環境有無發塵物品

巡檢案例-3：設備外氣量充足但二氧化碳濃度卻過高



巡檢案例-3

原設計外氣引入量2085CMH，符合綠
建築標準，約70人空間

空氣品質巡查檢測可以提供的訊息

二氧化碳可以做為基本判斷但不是絕對

巡檢過程預先簡易的氣流動線研究

第一次巡檢最好利用手持儀器同時概略了解汙染分佈

二氧化碳和落菌數正相關，人數和二氧化碳正相關

懸浮微粒 PM10、PM2.5不一定是外氣造成

直讀式儀器可能誤判，需定期校正及反覆查驗



常見空氣品質/通風改善使用技術

空氣污染物型態分類

無機性氣體
(CO2、CO、NOX、O3、H2S、NH3等)

有機性氣體
(CHX、HCHO、苯類、醇類、酯類等)

非生物性粒子
(粉塵、放射物質、纖維狀粒子等)

生物性粒子(生物性氣膠)
(人及動物之毛髮、皮屑、花粉、微生物、真菌(黴菌)、
細菌(退伍軍人菌)、塵螨….等

氣態汙染

粒狀汙染



清 淨
技 術

懸 浮 微 粒 污 染 氣 體 微 生 物
備註說明花粉

粉塵
PM10 PM2.5 PM0.3 煙臭 異味 有機

氣體
燃燒
產物 真菌 細菌 病毒

濾網
(中高級) ◎ ◎ ◎ ○ ○ 懸浮微粒過濾效率80%。

濾網
(HEPA) ◎◎ ◎◎ ◎◎ ◎◎ ◎ ▽ 可過濾0.3μm懸浮微粒效率達99.97%，但壓損極大。

靜電
集塵 ○ ○ ◎ ◎ ▽ 對細微粒特別有效，維護後可重複使用。

負離子 ▽ ▽ ▽ 作用範圍有限，可能使灰塵附於機體與物體表面。

臭氧 ▽ ◎ ◎ ○ ◎ ◎ 作用範圍有限制，濃度太高對人體有害

活性碳 ◎ ◎ ◎ ◎ 可吸附臭味，但要定期更換已飽和之濾網，壽命較短。

化學濾網 ◎◎ ◎◎ ◎◎ ◎
在濾網上改質，附加上針對特定的化學物質的反應劑，
對污染物氧化或中和，針對特定污染物效率極佳

紫外光 ◎ ◎ ○ ◎ ◎ 在足夠劑量和時間的照射下，將能使微生物去活化。

光觸媒 ▽ ○ ○ ▽ ▽ ○ ○
照光後激發形成之電子電洞對,將附近分子游離形成正、
負離子或自由基，污染物質遇上氫氧自由基即被分解

電漿 ◎ ◎◎ ◎◎ ◎ ◎ ◎◎ ◎◎
非熱電漿利用高能電子去撞擊並分解氣體分子，進而
到達控制微生物及氣體的環境

說明：
◎非常有效 ○有效 ▽效果有限
資料參考 : 工研院能資所

不同的需求及環境搭配不同的技術

二氧化碳的對策

換氣!



具有外氣引入+熱回收的空調系統
全熱轉輪系統

全熱交換器

熱交換芯



粉塵 PM2.5 + 台灣高濕的環境=？

需注意熱交換芯有沒有發霉、髒汙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cademy of Architecture for Health, 2006]

醫療院所各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



懸浮微粒 PM10/PM2.5

濾網過濾/靜電集塵

依照各環淨需求搭配過濾裝置



一般過濾力學機制 Common filtration mechanism 

慣性衝擊(Inertial Impaction)
當粒子較大時，慣性力較明顯，粒子無
法隨氣曲線移動，直接撞上濾網纖維。

擴散運動(Diffusive Motion)
小粒子慣性效應小，亦不易被截取，
但具有布朗運動特性，將隨機附於障礙
物上。

直接截取(Direct Interception)
有些粒子順著氣流線移動，若粒子尺寸大
於流線與物體表面的距離，粒子即被捕捉。

篩效應( Sieve Effect)
粒子體積若比濾材纖維之間的間隙更大，
則被纖維與纖維間隙捕獲。。

Understanding these three methods makes it clear why particles around 0.3 micrometers are most difficult to filter. 
Particles less than 0.1 micrometers are easily trapped due to diffusion while particles larger than 0.4 micrometers 
are trapped by inertial impaction. Particles between 0.1 and 0.4 μm are therefore too large for effective diffusion 
and too small for inertial impaction and efficient interception, so that the filter's efficiency drops within this range. 
By specifying a HEPA filter's efficiency at 0.3 μm, standards bodies are really describing a variant of the filter's 
minimum efficiency.



靜電集塵：

靜電集塵機之集塵原理乃利用陰極放電使塵粒帶電，再利用具電荷相反之集塵板以靜電吸引力
達到收集之目的。一般針對細小塵粒(尤其小於 0.1μm)之收集效率極高，可達到90%以上。

靜電集塵的作用原理：



甲醛、有機揮發物VOC

活性碳吸附

活性碳各種型式的封裝方式



活性碳吸附原理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Adsorption is a process where a solid is used for 
removing a soluble substance from the water. In this 
process active carbon is the solid. Activated carbon is 
produced specifically so as to achieve a very big 
internal surface (between 500 - 1500 m2/g). This big 
internal surface makes active carbon ideal for 
adsorption. Active carbon comes in two variations: 
Powder Activated Carbon (PAC) and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GAC). The GAC version is mostly 
used in water treatment, it can adsorb the following 
soluble substances:

活性碳吸附劑是藉由分子間的靜電力或凡得瓦爾力(因重量所

產生的引力)作用來捕捉氣體分子，吸附劑通常為多孔性材質，

提供高表面積與氣體分子接觸。吸附劑在飽和後即失去功能，

須定期更換或脫附再生。

空氣細菌、真菌處理技術

紫外線 UVC



UVC 去除空氣中的細菌、黴菌
UVC is ideal for  germicidal applications 

UVC 利用電流通過氣體，透過變成激發狀態而釋出能量，產生電磁輻射線，製造出高能量
254nm紫外線光。254nm 紫外線波長，為紫外線波段最具效果的範圍。



微生物名稱 英文學名 類别 UV致死劑量 95%
(µWSec/cm2)

UV致死劑量 99%
(µWSec/cm2)

。細小芽孢菌 。Bacillus subtlis spores 细菌 4,880 22,000

。肺結核菌 。TB bacteria 细菌 2,660 12,000

。噬菌體 。Bacteriophage 病毒 1,460 6,600

。可薩基病毒 。Coxsackie vinus 病毒 1,400 6,300

。志賀氏芽孢菌 。Shigella spores 细菌 930 4,200

。艾希氏大腸菌 。Escherichia coli 细菌 1,460 6,600

。大腸桿菌 。Fecal coliform 细菌 1,460 6,600

。A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A virus 病毒 1,770 8,000

。感冒病毒 。Influenza virus 病毒 1,460 6,600

。肺炎軍團菌 。Legionella pneumopila 细菌 2,730 12,300

。傷寒沙門氏菌 。Salmonella typhi 细菌 1,550 7,000

。黃金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细菌 1,460 6,600

。鏈球芽孢菌 。Streptococcus spores 细菌 840 3,800

紫外線-C( UV-C )對各種細菌、病毒的致死劑量

空調盤管使用方式：UVC filter
UVC殺菌模組(照度均勻)



搭配室內送風機使用 UVC系統

紫外線燈(UV-C)輸出容易受環境溫度影響。利用

高純度透明石英玻璃套方式穩定燈溫。將UV燈建

立一個保護區穩定周圍燈溫。將環境控制最佳工

作溫度35 ℃~ 50 ℃ 。

利用氣流做診間重點區域
空氣品質規劃改善

Variable Airflow Condition systemV A C 可 變 氣 流 環 境 控 制



醫院診間環境情況

AB

CD

E

巡查檢驗結果

項目

巡檢點

原始狀態

二氧化碳

(ppm)

PM10

(μg/m3)

細菌

(CFU/m3)

A 808 72 1656

B 855 59 1876

C 1318 56 1018

D 1650 42 1080

E 2486 28 2896

法規標準 1000 75 1500

A
B

C
D

E

巡查檢驗結果

項目

巡檢點

原始狀態 增加外氣風機量體配置

二氧化碳

(ppm)

PM10

(μg/m3)

細菌

(CFU/m3)

二氧化碳

(ppm)

PM10

(μg/m3)

細菌

(CFU/m3)

A 808 72 1656 842 76 1476

B 855 59 1876 867 56 1561

C 1318 56 1018 965 78 1102

D 1650 42 1080 1356 82 1231

E 2486 28 2896 2165 45 2356

法規標準 1000 75 1500 1000 75 1500

增加外氣風機量體配置



初期巡檢的結果

原始狀態：

1.二氧化碳濃度全超過標準

2. 點A、點E 細菌濃度超標

增加外氣風機風管配置：

1.區域內二氧化碳濃度降低，但是

還是有部分區域狀況不佳

2.PM10 指標因為外氣引入略為升

高!!!

3.推測粉塵濃度變高而導致空氣細

菌量測變高

解決方式：氣流與空氣處理技術搭配評估結合

利用空氣淨化設備將空氣經
過處理後，從CO2濃度較低、
人口密度較少的區域空氣(大
廳)導入目標區域稀釋二氧化
碳濃度高濃度

CO2區域

低濃度
CO2區域/
靠近門口

低濃度
CO2區域

254nm UVC長效微粒集塵
(PM2.5) 高靜壓風機

空氣品質改善工程為了避免繁雜的配線控制，影
響工期和美觀，設計利用區域網路使用APP控制，
施工快速成本相對低廉!!



外氣結合氣流過濾控制

AB

CD

E

巡查檢驗結果

項目

巡檢點

增加外氣風機量體配置 外氣結合氣流過濾控制

二氧化碳

(ppm)

PM10

(μg/m3)

細菌

(CFU/m3)

二氧化碳

(ppm)

PM10

(μg/m3)

細菌

(CFU/m3)

A 842 76 1476 921 74 1376

B 867 56 1561 892 59 1259

C 965 78 1102 865 63 1102

D 1356 82 1231 862 61 765

E 2165 45 2356 965 45 1311

法規標準 1000 75 1500 1000 75 1500

大廳
CO2  ：690 PPM

候診區
CO2  ：1360 PPM

CO2  ：840  PPM

CO2  ：980  PPM

利用空氣過濾設備做區域氣流濃度調整

利用風機結合濾芯加
上UVC做氣流導引



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巡檢案例-1：巡檢同時可嘗試了解環境氣流

光觸媒



奈米光觸媒分解原理

光觸媒為二氧化鈦粒子構造，當接受能量大於其能階差之UV光線激發(紫外光波長小於380 
nm)，將帶負電荷電子從共價帶被激發至傳導帶，此時會形成電子在傳導帶成為游離電子，正
電荷在共價帶形成電洞，光觸媒反應會產生反應性極強的過氧分子、超氧分子及自由基的強氧
化分子，會將有機氣體(voc)、臭味分解成CO2和H2O。當微生物接觸到光觸媒表面時，強氧化
分子亦會破壞微生物的外膜，進而殺死微生物。

當微生物接觸到
光觸媒表面時，強
氧化分子亦會破壞
微生物的外膜，進
而殺死微生物。

空氣中微生物

光觸媒作用的特性
光觸媒的反應和光合作用相同，光觸媒接受光能量後，持續的將空氣中的臭味、細菌、
真菌及有毒氣體分解為水、二氧化碳，而過程當中光觸媒並不會像一般的殺菌除臭劑不
斷的消耗，而能夠長期的作用



光觸媒會將無機污染物分解成亞硝酸鹽、
硫酸鹽類，貼附在材質表面，經過水洗後可
以將之溶解為弱酸性溶液，而被環境中的微
生物分解吸收

光觸媒經過光激發後，會產生反應性極
強的過氧分子、超氧分子及自由基的強
氧化分子，會將有機氣體(voc)、臭味
分解成CO2和H2O。

有機揮發氣體

無機揮發氣體

去除 ethylene 
乙烯，防止水果
催熟效應

肉類食物保鮮、
抑菌

食物異味去除

冰箱除臭、抑菌、去乙烯防止水果過熟

Cited from 日本無機



道路空氣淨化應用

“Photoroad” cement-
based spray coating 
to asphalt paved road 
(Fujita Corp.)

Sekisui Jushi Corporation
PC-wall for highway

Taiyo Kogyo Corporation
Membrane for Tent TOTO LTD.

Exterior Tile

Japan Hydrotect 
coatings Corp. Glass

大樓外牆表面自潔

光觸媒
塗料區

一般塗
料區



臭氧

臭氧的產生方式
直流電源電解含氧電解質、光化學法(紫外光) 、高壓放電法(高壓電解離氧氣) 

臭氧的應用
臭氧具有相當強的氧化活性，因此極易與其他分子反應。當遇到細菌、黴菌或有毒化學
物質及臭味時，都能立即產生氧化反應，分解有害物質，可用來淨化空氣或飲水之消毒，
也常用來處裡工業用污水與廢氣。

臭氧使用的限制
0.1~0.5ppm時對鼻黏膜及眼睛有刺激性；1ppm以上會引起咳嗽、胸痛、嘔吐等；
10ppm時會引起肺氣腫甚至死亡；台灣目前針對臭氧的管理，第一類場所不超過
0.03ppm；第二類場所不超過0.05ppm。

當臭氧濃度超過0.01ppm 時，人類即可聞到。

臭氧 O3 / 分解應用與限制

O2 2 O O2 + O O3



網路搜尋，廣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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